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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女士是一名舞蹈主播，2022年，她
与成都一家MCN机构签署了一份为期3年
的合作协议，由机构支付给她7万元的签
约金。然而，合作过程中，MCN机构运营
人员多次要求其尝试“擦边”内容，指导
其跳“性感、幅度大的舞蹈”，为此，赵女
士账号多次被封禁。自2023年4月1日
起，赵女士停止直播，机构因此将她告上
法庭，以其擅自停播违约为由，要求返还
签约金，并支付高额违约金及律师费。

记者近日获悉，成都铁路运输第一
法院（成都互联网法庭）对该案作出判
决，判决赵女士返还签约金，驳回机构
的高额违约金请求。

签约合作不到一年
双方不欢而散闹上法庭
2022年7月，成都某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与年轻舞蹈女主播赵女士签订了
一份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约定由公
司为其提供直播平台支持、短视频拍
摄、人气打造等全方位运营服务，并支
付了7万元签约金。

该协议明确要求赵女士每月直播
天数不低于25天，每日时长不低于5小
时，月总时长不低于135小时。

然而，合作不到一年，赵女士的直
播表现便频频未达标。据公司方面统

计，除2022年11月外，赵女士其余月份
均未完成合同约定的直播时长，且自
2023年4月1日起完全停止直播。公司
多次通过微信群发送警告函，要求其继
续履约，但赵女士未予配合。

2023年，这家MCN机构将赵女士
告上法庭，以其擅自停播违约为由，请
求法院判令解除《合作协议》，要求赵女
士返还签约金、违约金和律师费等近30
万元。

主播自述停播原因
公司诱导“擦边”致账号被封
面对公司的违约指控，赵女士则提

出了不同的说法。她说，自己是古典舞
方向的主播，但在合作过程中，公司运
营人员多次引导其进行“擦边”直播，建
议其穿着显身材、跳幅度更大的舞蹈，
甚至引导用户通过刷礼物获取私密互
动。这种低俗直播导致其账号多次被
平台封禁。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她尝
试与机构协商解约。

她还提交了与运营人员的微信聊
天记录作为证据，显示对方曾建议她

“放下一切，把亲朋好友先拉黑”“穿点
显身材的”等内容。赵女士认为，正是
公司的引导行为导致其账号受限，进而
无法履行合同义务。

法院查明：
双方对合同解除均有过错
法院经审理查明，赵女士在2022年

10月后直播时长持续未达标，且自2023
年4月起完全停播，构成违约。但同时
也查明，原告运营人员在直播内容指导
中存在明显的低俗引导行为，违背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扰乱了
直播行业秩序。

法院指出，直播演艺类合同具有人
身依附性，赵女士以停播行为明确表示
不再履行合同，原告主张解除合同应予
支持。但考虑到双方对合同解除均有
过错，且原告运营行为本身存在不当引
导，法院认为不宜支持其违约金诉求。

最终，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相关规定，判决解除双方签订
的《合作协议》，被告赵女士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签约金70000
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包括20万
元违约金及6000元律师费。

法官说法：
经营活动须守住道德底线
案件主审法官、成都铁路运输第一

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孙向霞告诉记者，该
案是司法对MCN机构与主播之间“擦

边”直播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的典型案
例。判决为所有从事内容创作的机构
和个人划出了一条清晰的法律红线：经
营活动不能只看商业利益，更必须守住
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MCN机构作为内容运营方，负有
管理和引导责任，若为博取流量诱导主
播进行低俗直播，不仅违背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其
基于这种违法行为所主张的合同权利，
也必然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这起案例
警示所有网络从业者，只有坚持正确的
价值导向，以优质内容取胜，才能在健
康的行业生态中获得长久发展。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不得违背
公序良俗。该案中，MCN机构作为专
业的运营方，负有对主播内容进行正向
引导的法定义务和合同责任。然而，该
机构运营人员不仅未能尽责，反而主动
诱导赵某进行低俗、擦边直播，扰乱了
健康的网络直播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虽然赵某单方停播的行为也不
符合约定，但考虑到她是因拒绝继续从
事低俗表演而选择停播，具有一定合理
性。因此，法院仅判决其返还已获得的
签约金，未对MCN机构主张的高额违
约金和律师费予以支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个体老板”“体型肥胖”“受到其他
业主煽动”，当这些词汇出现在某房地
产开发商官方微信公众号时，引发了一
场业主和开发商的名誉权纠纷案。

案件原告为成都高新区某小区业
主汤梅（化名），几年前，因为对小区配
套的电梯尺寸不满，她与开发商北京某
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纠纷。不久，开
发商在官方公众号发布一篇推文，文中
称汤梅带人到售楼处进行“破坏”，文中
还提到“体型肥胖”等字眼。汤梅认为，
这些言论具有侮辱职业、人格的性质，
导致自己声誉受损、精神受到创伤，于
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索赔2万元。

2月28日，记者获悉，成都铁路运输
第一法院（成都互联网法庭）对这起名
誉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汤梅
的全部诉讼请求。

公号发文：
描述冲突并称业主“体型肥胖”

2022年，汤梅花500余万元购买了
成都高新区某小区一套商品房，2023年
交房后她发现，小区配套的电梯尺寸和
标准不同，便到售楼处询问。在这个过
程中，汤梅情绪激动，砸坏售楼部物
品。之后，开发商工作人员和她一起到
派出所协调处理此事。

在派出所，汤梅认识到了自身的错
误和不理智，并书写了公开道歉书发布
于网络，对相关损坏物品作出了经济赔
偿。

本以为风波告一段落，然而数月之
后，开发商微信公众号“某某集团”发布
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一起案例，将汤
梅在售楼处砸坏物品、发生冲突的过程
描述了出来。

记者获取的判决书内容显示，这篇
文章写道：“某某女士职业为个体老板，

对项目电梯尺寸不认可，并因其体型肥
胖受到其他业主煽动，从而到售楼处做
出过激行为。”

小区业主发现这篇文章后转到了
业主群里，谴责开发商的行为并投诉，
之后该文章被删除。而其中的词汇，汤
梅认为说的是自己，于是提起诉讼，要
求开发商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费共计
20000元。

争议焦点：
是客观描述还是恶意中伤？
汤梅认为，该公众号中的“体型肥

胖”等词汇具有明显的侮辱性质，泄露
了自己的隐私。

在庭审过程中，汤梅陈述，这些不
当言论给她的精神带来了巨大创伤，甚

至出现头痛、肾痛等生理不适，一度产
生轻生念头。她提供的就诊病历显示，
其被诊断为腹痛、失眠、不寐症，焦虑量
表测评显示可能为严重焦虑，抑郁量表
显示为中度抑郁症状。

面对指控，被告某开发商的代理人
辩称，公号推文的目的是内部工作宣
传，并无主观恶意。文中描述均基于事
实，不存在捏造。“职业为个体老板”是
客观事实，而“体型肥胖”只是中性形容
词，旨在解释其因体型对电梯尺寸更为
敏感。即便“受到其他业主煽动”的措
辞不够严谨，也非恶意贬损。

法院判决：
主观感受不等于社会评价降低

法院经审理认为，开发商发布文章

的核心目的是宣传其服务效能，发布内
容有基本事实依据。文中使用的“个体
老板”“体型肥胖”等词语，属于客观、中
性描述，本身不具有侮辱、丑化的含
义。虽然汤梅本人对此感到不快，但业
主群的讨论内容显示，业主系批评开发
商用词不当，并未因此对汤梅的品德、
声望产生负面评价，汤梅的社会评价并
未因此降低。

最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
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汤梅的全部诉讼
请求。

法官说法：
名誉侵权的保护边界在哪？
该案主审法官、成都铁路运输第一

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孙向霞告诉记者，该
案厘清了名誉侵权的法律保护边界。
名誉权保护的是民事主体客观的、综合
的社会评价，而非个人对其评价的主观
感受。日常生活中，因他人言语感到

“伤自尊”“没面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如
果仅仅是内心感到不舒服、受委屈，而自
身的社会评价并未因此降低，则不构成
名誉侵权。这既维护了个人的人格尊
严，也保障了公民和企业在合理范围内
基于事实进行表达的权利，防止因个人
主观感受而过度限制言论自由，体现了
法律对言论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的平衡。

但值得指出的是，开发商等经营者在
公开渠道发布信息时，应当恪守文明审
慎、尊重他人的基本准则。尤其在使用真
实消费案例进行宣传时，应聚焦事件本
身，避免使用带有身份标签、体型特征等
易引发当事人观感不适的词汇进行描
述，维护和谐有序的消费与沟通环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电梯尺寸引发纠纷
开发商公号发文称业主“体型肥胖”被诉侵权

女主播拒绝“擦边”直播被MCN机构起诉
法院判决解除合作协议退还签约金，但驳回高额违约金请求

名誉权保护的是民事主体客观的、
综合的社会评价，而非个人对其评价
的主观感受。

日常生活中，因他人言语感到“伤
自尊”“没面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如
果仅仅是内心感到不舒服、受委屈，
而自身的社会评价并未因此降低，则
不构成名誉侵权。


